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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工作文件 

  21 国集团关于“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高级

别会议的立场文件 

1.  21国集团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将于 2010年 9月 24日召开题为“振兴
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和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的高级别会议，为显示对裁军谈判会

议工作、多边裁军议程和联合国其他裁军机构的政治支持而提供机会。 

2.  21 国集团认识到，如何使高级别会议主席的总结反映会员国的意见，完全是
联合国秘书长的责任， 

3.  21 国集团重申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多边外交的绝对效用，并表示决心在这些领
域推动多边主义作为核心谈判原则。在这方面，21 国集团坚决支持联合国大会
2009年关于“促进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多边主义”的第 64/34号决议。 

4.  21 国集团重申裁谈会作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指定的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
的重要性，但对于裁谈会未能按照议程开展实质性的工作感到失望。因此，21
国集团再次呼吁裁谈会成员根据议事规则和兼顾所有国家安全关切，以议程为基

础，通过和落实一项平衡而全面的工作计划，处理核心议题。21 国集团也呼吁
裁谈会所有成员显示出灵活性，以恢复裁谈会的工作。 

5.  21 国集团重申核裁军是其最高度优先的事项，并再次呼吁裁谈会尽快达成关
于设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协议。在这方面，21 国集团强调其对核裁军的坚定
承诺，并再次确认它充分准备开始谈判一项在具体时限内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分阶

段方案，包括一项核武器公约。21 国集团重申，彻底消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绝对保障。 

6.  21国集团认为有必要审议能否扩大裁谈会的成员组成。 

7.  21 国集团支持加强裁谈会与民间社会在裁军领域特别是在核裁军方面的互
动，以维护裁谈会作为谈判论坛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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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1国集团回顾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亦即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
件与 2009 年沙姆沙伊赫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宣言和最后文件，并重申其以往
在对裁谈会声明中表达的立场。 

9.  21 国集团肯定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设立的裁军机制，并认为有必要回应对这
一机制的效用提出的质疑。同时，有必要回顾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裁军机制所取

得的成就。因此，仍然需要维护这一重要机制各部分的性质、作用和目标。 

10.  21 国集团支持召开第四届裁军特别联大，以便除其他外讨论和审议关于裁
军的问题和机制，并为此对至今长期缺少共识表示深为关切。 

      

 

 


